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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

粮食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

 

国粮办展[2014]192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中国储

备粮管理总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纺集团公司： 

2014 年 8 月 2 日，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

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因粉尘浓度超标发

生爆炸，事故造成 75 人死亡，185 人受伤。习近平总书记、

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抓紧排查、

消除各类易燃易爆隐患，强化安全生产措施，坚决遏制此类

事故再度发生。为深刻汲取“8·2”特别重大粉尘爆炸事故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警钟长鸣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粮食粉尘爆炸

事故发生，我局决定开展粮食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。

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警惕，充分认识粮食粉尘爆炸的危险性、危害

性 

各类粮食储备、加工、物流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均会

产生粮食粉尘，当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并遇热源时，极易发生

爆炸。粉尘爆炸时间短、威力大、危害重。近年粮食系统就

发生过粮仓地下通廊粉尘爆炸的事故。各地区、各单位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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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对粉尘防爆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，充分认识粮食粉尘爆

炸的危险性和危害性，科学辨识粮食企业生产作业空间粉尘

爆炸危险因素，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，坚决消除各种风险

隐患。一线操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粉尘防爆的基础知识和操

作技能，确保粉尘作业环境的生产安全。 

二、立即行动，组织开展粮食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 

各地要按照《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近期安全生产事故

情况的通报》（国粮办展〔2014〕156 号）要求，结合下半年

安全生产大检查，立即开展粮食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

作。排查整治的重点是：机电设备、电气线路、通风设施等

是否存在老化故障；机电设施配备是否符合标准规范规定，

除尘系统是否工作正常；封闭空间以及设备内粉尘是否及时

彻底清理；作业人员的防护装备、携带的机电设备是否符合

粉尘防爆规定要求；机电设备系统日常检查维护制度是否建

立，操作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；企业各项管理制度

及操作规程是否健全，生产作业记录是否全面规范。各地区、

各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粮食企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

进行全面排查，建立粮食粉尘爆炸危险源台账，对发现的隐

患要立即整改，坚决防止粮食粉尘爆炸事故发生。中国储备

粮管理总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纺集团公司要配

合地方粮食部门做好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。 

三、完善制度，严格执行防火防爆相关规定 

各地区、各单位要指导粮食企业认真贯彻落实《严防企

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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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，严格执行《粮食加工、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

（GB17440）和《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》（LS1206-2005）

的规定，为粮食仓房特别是浅圆仓、立筒仓等配备合规、合

格的机电设备，并严格按工艺流程操作和使用设备。粮食企

业要规范防爆电器设备使用，严格落实防雷、防静电等措施，

保证设施设备接地，严格火源管理，严禁作业场所产生明火

和违规作业。要加强对机电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护，确保机

电设备处于良好状态。要加强对油罐储油安全的管理，严控

进出油罐区火源和可能导致火花的操作，防范溶剂油气体爆

炸事故。 

请各地区、各单位于 10 月 30 日前将粉尘防爆专项整治

情况总结报我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。 

 

联系人：李鹏飞，联系电话：010-63906977，传真：

010-63906909，邮箱：cangchu@chinagrain.gov.cn。 

 

 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 

2014 年 8 月 29 日 

     


